










(三)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

的措施

报告期不涉及公司被收购情形 。

(四)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、 内部控

制评价报告

2025年，本 人通过参加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定

期报告及相关财务信息、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议案， 前述议

案均经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。 经审核，公司定期报告及财务

信息内容真实、 准确、 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； 公司内控集中运作良好， 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保持了有效

的内部控制，不存在重大缺陷，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

的情形 。

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组织专项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>等6项法人治理制

度的议案》 , 相关修订内容符合最新监管规定及公司合规要求，

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。 同 时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 ,本次会计政策变更

系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调整，经评估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

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，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

(五) 聘用、 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

2025年度，公 司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 《证券法》 等相关法

律法规、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规范信息披露行为，确保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

、 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有效保障了

投资者的知情权与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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